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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4 天留院期

間的正當程序

權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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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解你的權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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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被安排了

14 天留院。 
現在怎麼辦？ 

什麼是 14 天非自願留院？ 

如果你已經拒絕自願治療或者已經由醫生決定，由於精神失常，

你無法同意自願治療，並且你符合標準，你可以被安排 14 天

留院。如果這種情況發生，你有特定的“正當程序”權利必須得

到關注。如果你不再符合標準，你的心理醫生可能中止 14 天

留院。

如果你對於該宣傳冊中的信息有任何

問題，聯繫一位醫療代表或者撥打病

人權利宣傳服務：

(714) 276-8145
(800) 668-42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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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原因會讓我被留院進行非自願

治療？ 
 
 
在福利和機構代碼 5250（14 天非自願治療期）在留院一位

病人有三個標準。它們是： 
 
1. 對自己的傷害：意思是被機構的醫生確定，由於精神失常，

你有故意的自我傷害意圖或者對個人安全毫不在意以至於

受傷馬上會發生。這種危險必須是當下的，即刻的，實質

的，身體的，和可表明的。 
 

該標準可能包括： 
 

 
• 語言或行為表現出自殺或者對你自己造成身體傷害的

意圖。 
 
• 語言或行為顯示對於個人安全漠不關心（例如，在交

通密集區閒逛）。 
 
• 語言或行為顯示自殺的具體計劃。 
 
• 有實施自殺計劃的工具（例如藥片，有或可以獲得槍

械）。 
 
 
2. 對他人的危險：由機構的醫生確定，由於精神失常，你想

要對特定個體造成傷害，或者想要參與忽視其他人安全的

危險行為。 
 

該標準可能包括： 
 

 
• 對於特定個人的口頭和/或身體威脅。 
 
• 意圖傷害特定個人。 
 
• 有條件來實施威脅或者重複嘗試（例如槍械或其他

武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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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“說你會的”或者嘗試參與危險活動。 
 
 
3. 嚴重殘疾：已由醫生確定，由於精神失常，你無法滿足基

本個人需求，像是食物，衣物或住所。 
 

該標準可能包括： 
 

• 營養不良或缺水的症狀。 
 
• 無法說出獲取食物的計劃。 
 
• 在房間里或手頭沒有食物，如果不在房間裡。對於

可獲得的食物的不合理的認識（例如被下毒，不能

吃等）。 
 
• 破壞或放棄衣物以至於你無法讓自己穿衣。 
 
• 對於獲得住所沒有合理計劃（例如，家庭成員或朋友

不願在醫生讓你出院前帶你回家，沒有其他的住宿計

劃，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，等）。 
 

 
 
如果我被安排 14 天的留院，我有什麼權利？ 

 
 
 

• 你保留所有在病人權利手冊上說明的權利，除了

自己簽署出院的權利。 
 
• 你有權作為非自願病人被告知你的情況。 
 
• 你有權提請人身保護令。如果你不申請保護令，你必

須在被留院 14 天的時間開始四天內被安排認證審查

聽證。 
 
• 如果在認證審查聽證中被發現有合理的依據，並

且你不同意該決定，你有權提請人身保護令。 
 
• 你保留權利拒絕抗精神病藥物的治療。如有緊急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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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，你可以在沒有同意的情況下給予藥物治療。“緊

急情況”是指採取行動在你反對的情況下進行治療是

馬上有必要的，來保護你的生命或者，避免對你自己

和他人的嚴重身體傷害，而要首先獲得同意是不切實

際的。 
 
• 你可以在不經你同意時用抗精神病藥物進行治療，在

舉行了庭審并決定你沒有能力拒絕藥物作為醫藥治療

的形式后。 
 
• 你有權在能力聽證會上由合法律師代表。公共辯護人

辦公室將代表你，除非你希望僱用自己的私人律師。 
 

 
 
什麼是認證審查（也叫做可能的原因）聽證？ 

 
 
該聽證是一次在被治療的機構自動召開的非正式聽證會，如

果妳沒有提請人身保護令。該聽證將在你被留院 14 天的時間

開始四天內召開。如果你宣稱感到需要更多時間來為聽證做

準備，你可以申請聽證延遲最多 48 小時。聽證會的目的是讓

中立的人來審核是否有合理的理由存在讓你留院 14 天進行非

自願性治療。由於精神失常而“對自己危险”“對別人危險”

或者“嚴重殘疾”得到考慮來做出決定。 
 
 
什麼是人身保護令？ 

 
 
人身保護令是對從機構或部門離開的法定申請。該保護令讓你

在高層法庭中進行聽證。你將從申請保護令的時間開始兩個工

作日內得到庭審日期。你將被配與一位公共辯護人辦公室的律

師。（如果你希望雇傭自己的私人律師，你可以這麼做。）一

會來自公共辯護人辦公室的調查人員將來到你被治療的機構，

審查你的檔案，並且採訪你。在保護令聽證會的當天，你將被

瑪莎辦公室轉移到高層法庭，在那裡一位法官將聽醫院代表和

你和/或你的律師的意見。該法官將做出他的／她的決定來讓

你出院或者繼續非自願性的 14 天治療期。如果你再去法庭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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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回你的保護令，認證審查聽證會將在認證四天內舉行。你可

以通過詢問任何員工或者去護士站並填寫保護林申請來申請保

護令。 
 
注意：你應當注意如果你在認證審查聽證會召開之前提請保

護令，你將不被容許召開認證審查聽證會。你將只接受一次

保護令聽證。如果你等待在認證審查聽證會之後申請，你將

接受聽證會以及保護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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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聽證會做準備 
 
 
你可以在宣傳和你一起審查你的案例之前自己採取一些行動來

為聽證會做準備。 
 
如果你被留院是因為對自己有危險，你可以展示你對自己沒

有危險，通過： 
 

• 不要做出任何嘗試來傷害自己或者做出任何威脅來傷

害自己。 
 
• 參加病房活動，與其他病人和員工接觸。 
 
• 去餐廳並且吃飯。 
 
• 洗澡並且表現對你的儀容的興趣。 

 
 
如果你被留院是因為對其他人有危險，你可以表現出你對

其他人不再構成危險，通過： 
 

• 對其他病人或者員工沒有口頭上的辱罵並且遠離爭執

（身體暴力可能會因言語而引起）。 
 

• 尊重他人的隱私和物理空間，特別是在電話，電視，

和其他病人的食物附近。 
 

• 如果在隱蔽的房間有活動再進行，遠離這個區域。可

能有不穩定的活動正在進行而你不必參與其中。 
 
如果你被留院是因為嚴重殘疾，表現出你也不再有嚴重殘疾，

通過： 
 

• 利用機構的食物，衣物，和住所。 
 
• 吃東西並且適當的著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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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自己提供食物，衣服和住所而做出計劃。你不必證明你

可以獨自一人完成；只需要你對於如何自給自足有計劃。 
 
聯繫那些可能願意幫助你的家人和朋友，如果你被聽證官安排

出院。要去寶讓他們瞭解不是醫生或者醫院讓你出院。確認他

們是否願意來到聽證會並表示他們願意在你出院後幫助你。如

果他們不能來聽證會，他們應該寫一封信說明他們願意提供幫

助並且郵寄或者傳真到你的機構。 
 
 
誰會出席認證審查聽證會？ 

 
 
在大部分情況下，有其他三個人會出席聽證會： 

 
聽證官員：聽證官員是將主持聽證會並且醫院是否證實已經

滿足標準讓你留院 14 天治療期做出決定的人。 
 
醫院代表：在大部分案例中，這是你被治療的醫院員工。他/
她會將證據提供給聽證官員證實為何醫院建議將你留院 14 天

治療期。醫院，而不是你，有證明為何它建議將你留院進行非

自願性治療的責任。醫院也必須去提供任何已經有你的家人，

重要人士或者社區治療師提供的關於你病情的歷史信息。 
(AB1424) 

 
倡導者：這是由精神健康協會宣傳的病人權利。倡導者將審查

你的資料並且在聽證會前訪問你。倡導者在聽證會時會在場並

給予你支持，協助你說明你的案例，並在聽證會期間支持你的

權利。（如果你有私人律師，你可以請他／她參加聽證會。） 
 
其他人：你有權要求家庭成員和／或者朋友參加聽證會。此

外，你有權利決定家庭成員和朋友是否參加聽證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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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聽證會時會發生什麼？ 
 
 
聽證會官員，在考慮了聽證會時給予的信息後，將做出如下決

定之一： 
 

 
1. 你不符合認證中陳述的標準並不能被留院進行非自願性治

療。你可以離開該機構，或者你可以選擇以自願病人的身

分留下，如果你選擇這麼做。 
 
2. 醫院說明你確實符合認證所述的標準，並且你也可以留院

進行非自願性治療。 
 
聽證官員的決定將在你離開聽證會房間之前口頭告訴你。你

也可以申請一份書面決定的復印件。 
 
 
如果我不同意聽證官員的決定，我能做什麽？ 

 
 
如果聽證官員認為機構對於非自願性留院表現了合理的理由，

妳可以填寫壹份人身保護令。妳可以去護士站並申請填寫保

護令來申請保護。法律規定如果妳申請，員工必須為妳填寫

保護令。 
 

 
• 如果妳被非自願性留院 14 天，妳可以申請填寫人身保

護令。 
 
• 聽證會的目的是挑戰妳非自願性留院的基礎。 
 
• 保護令聽證會不是自動召開的。妳必須去護士站並且

進行申請。醫療員工中的成員將填寫表格並且為妳通

知法庭。 
 

• 妳的聽證會需要在妳提出過申請當天去兩個法庭工

作日內召開。醫院將同治安部門安排去法庭的交通。 
 

• 聽證會將在郡法院召開，並將作為公共記錄的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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妳將由公共辯護人代表，他將與妳會面來幫助妳為案例做準

備。你可以聯繫公共辯護人電話是 1-877-494-7788. 
 
 
在聽證會時 

 
 

• 法官將聽醫院代表以及你和你的公共辯護人給

予的信息，他／她將決定你是否對自己有危險，

對他人有危險，或者嚴重殘疾。 
 
• 你的公共辯護人將幫助你代表你陳述信息來挑戰留

院。 
 
• 醫院和／或者醫生將證實你符合留院標準，如果他

們無法做到，那麼法官可能讓你出院。如果你希望

你自願病人的身分在醫院接受治療，你仍然可以申

請這麼做。 
 
為你的聽證會做準備 

 
 

• 嚴重殘疾意味著你由於精神疾病無法滿足自己的基

本個人需求，例如食物，衣物或者住所。 
 

• 如果你的留院包括嚴重殘疾，準備好回答以下問題

可能有幫助： 
 
 
1.  我的月收入是$   . 

 
我從   得到我的錢財。 

 

 
2.  我計劃住在如下地址： 

 

 
地址：    

 
城市：    

 
州：   郵政編碼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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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我將用以下方式提供我的食物： 
 
 
 
 

我將把這部分錢花在食物上： $    
 

 
4.  我將用如下方式提供我的衣物： 

 
 
 

我將花這麼多錢在衣服上：  $    
 

 
5.  有一些人將幫助我，他們如下： 

 
 
 
 
 
 
 
 
 

（附上這個人的字條，說明他們願意向你提供食物，衣服

和住所。確保字條說明如何聯繫他們。） 
 
6.  如果我需要治療，我願意從這個人或者機構那裡獲得治療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7. 我可以用如下方式去參加會面和預約。 

 
 
 
 
 
 
 

這些問題的回答也將幫助你的公共辯護人，如果你由於對

自己有危險而被留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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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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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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